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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概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6 年第二批行业标准制修

订计划的通知》（工信厅科函【2016】110号），下达了建材行业标准《轮

窑热平衡、热效率测定与计算方法》制定计划，计划编号：2016-0466T-JC，

标准技术归口单位为全国墙体屋面及道路用建筑材料标准技术委员会

（SAC/TC285）。

（二）任务背景

我国正从资源消耗型社会向资源节约型社会过渡，能源消费已引起国

人的高度重视，节能及能源监测工作已成为当前各行各业的重中之重。作

为能耗大户的烧结墙材企业，其节能和能源监测工作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

发展，也影响到国家的能源产业政策。

轮窑是我国砖瓦行业重要的热工设备，各类窑型在能耗上存在较大差

异，科学评价不同类型轮窑的热效率对指导行业健康发展，不断提高行业

技术水平，推广节能型轮窑都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轮窑热平衡、热效率测定与计算方法》行业标准自颁布实施以来，

对评价和指导行业合力用能、科学消耗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

行业的技术进步和检测水平的不断提高，原标准已不适应行业发展的需

要，因此，有必要对原标准进行及时修订，以适应当前日益进步的行业发

展和检测水平现状。

（三）制定过程

标准制定计划下达后，为了顺利完成标准的编制工作，中国建材检验

认证集团西安有限公司成立了《轮窑热平衡、热效率测定与计算方法》标

准编制组，并于 2017年 5月 11日在西安市召开了标准制订协调会，会议



明确了任务与分工以及各项任务的时间节点要求；

2017年 6月-12月 完成标准起草前期调研工作；

2018年 1月-4月 标准编制组多次召开工作会议，集中讨论编制方案，

完成标准草稿；

2018年 4月-7月 标准编制组于 4月 16日参加了由中国砖瓦工业协

会在南宁举办的先进节能隧道窑生产线现场经验交流研讨会，向与会专家

详细介绍了标准编制内容，并根据专家提出的意见及建议对标准草稿进行

了修改完善，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2018年 7月-10月 向行业内相关生产企业、质检机构、行业主管部门、

科研院所等单位发出《轮窑热平衡、热效率测定与计算方法》行业标准征

求意见稿，广泛进行意见征求，并形成标准送审稿。

2018年 10月-12月 标准送审。

（四）标准修订的意义

由于轮窑是砖瓦工业中最重要的热工设备，所以对轮窑的热效率进行

科学评价就显得极为重要，本标准的修订为完善轮窑热工测试及计算方法

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本标准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以及《中华人民共

和国计量法》的规定，参照其它行业相关标准修订。

（二）标准的主要内容与特点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范围、术语和定义、基准、测定、热平衡计算

方法、热效率计算方法等。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砖瓦轮窑热平衡测定的术语与定义、基准、热平衡示意

图、测定方法、计算方法及热效率的计算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砖瓦轮窑热平衡、热效率的测定与计算。

较原标准相比，首先更符合 GB/T 1.1的编写规则，其次，标准针对的

是轮窑的热平衡、热效率测定与计算，在适用范围中不宜对使用的原材料

进行界定，以免影响标准的使用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根据对标准的情况修改并调整了规范性引用文件目录。

3．条件与基准

完善了基准的内容，从测试条件、温度、燃料发热量、产品等方面界

定了基准，为后期的检测和计算提供了统一平台。和原标准相比，主要的

不同点如下：

① 明确了窑炉的稳定生产状态——全窑热平衡在窑炉稳定生产状态

下进行，稳定生产状态是指产品质量、产品数量、内燃料掺配量、外燃料

消耗量都保持在一个时期（至少 45天）的平均水平。

② 测定同期同《隧道式干燥室热平衡、热效率测定与计算方法》保

持一致，为 24h，这样更有利于现场工作人员对相关数据的采集。

4.热平衡示意图

完善了热平衡示意图。

5．测定方法

由于本标准是方法标准，只需将如何测定、如何计算描述清楚即可，

而 “技术要求”多用于产品标准中对性能指标的要求，所以将原标准中

“6.技术要求”和“7.测定方法” 章节的内容整合为“5.测定方法”。同时

对原标准测定环节中不合理的地方进行了修改，具体如下：

①环境温度距窑墙 2m的距离进行测定，无法避免热辐射带来的干扰，



而且每小时测定一次，不仅大大增加了现场工作人员的工作量，而且也没

有必要进行如此密集的测量。在新标准中，将环境温度的测点改为距轮窑

墙体 5m左右，高 1m左右的地方进行，每隔 4小时测定一次。还增加了

当测定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环境温度也可以采纳当地气象部门的同期测

量数据。

②原标准中对于每一个参数的的测定间隔时间不统一，有的取样时间

间隔过小，给现场取样人员造成了不必要的工作量，如原材料的取样间隔

为 2h，由于生产设备的不断改进，原料的均匀混合已很容易达到，没有必

要进行如此密集的取样。新标准中在不影响测定准确性的前提下，将每个

测定参数的间隔时间定为 4小时，累计测定次数不少于 3 次。

③原标准中对砖瓦坯和砖瓦的取样点位置的规定“在同一车或同一断

面的四角及中部共取 5 块测定温度及质量”，在实际取样过程中难以实现

且存在安全风险。新标准中将采样点改为随机抽取 5块试样，取样次数不

少于 3次，取样点应保证在同一车中断面上层的左、中、右三个不同的位

置，这样既能保证取样均匀、随机，也保证了抽样现场的安全。

④在新标准中，将砖瓦坯含水率测定时恒温温度为（105±5）℃，与

其他标准保持一致，并且增加了含水率的计算公式，使得标准的表达更清

晰完整。

⑤由于测量设备更新换代快，所以本标准中对测量所用设备的规格型

号未做强制要求，但是对测量精度进行了要求，如湿度精确至 0.1℃，砖

坯质量精确至 1g，流速精确至 1m/s，热流密度精确至 1W/m
2
，只要测量时

仪器精度能达到标准要求即可。

⑥原标准中对放热投煤孔的测点按照每三排测定一排的方法确定测

点，在说法上存在歧义，新标准中改为“将全部放热投煤孔按照纵向间隔



一排的方法确定测点。”

⑦删除了原标准中对风机散热流量的要求。因为风机在工作状态，不

仅烟气使其温度升高，其自身也会产生热量，使温度升高，导致在测定时

无法进行界定。而且在标准中没有对烟道的散热要求，所以只对风机散热

进行测定，意义不大。

7.热平衡、热效率计算方法

在原标准中，计算公式存在：1）百分数在参与计算时不符合计算规

则；2）计算公式中对符号的说明不完整，也存在错误现象；3）部分计算

公式有误等等，新标准对此都进行了修改。

8.附录（资料性附录）

在热平衡计算过程中经常会涉及到一些参数，比如原料、灰渣、水、

烟气等的比热容，折标系数，材料的黑度值等等，原标准中没有提供这些

参数，使用者在计算时需要自行查找相关数据，很不方便。所以，在本次

标准修订中，将常用物料的参数作为资料性附录出现在标准中，不仅完善

了标准的内容，也便于计算使用。

（三）修订后的标准的特点

1．标准的可行性

本标准在充分调研烧结砖瓦企业轮窑发展现状及目前检测仪器发展

水平的基础上，修订本标准。

2．标准的统一性

本标准可涵盖烧结砖瓦轮窑热工计算。测定与计算方法符合 GB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的规定。

4．标准的先进性

本标准在参阅国内其它行业相关标准的基础之上，又结合我国烧结砖

瓦企业轮窑的现状，在符合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采用成熟、



先进的计量检测手段。符合能源计量和检测的要求。

5．标准的目的性和原则

本标准的目的是评价烧结砖瓦企业轮窑的热工性能，为相关企业和管

理部门提供科学的检测评价手段。同时，促进烧结砖瓦企业工艺技术水平

科学合理的发展并实现能源消耗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实现节能的目的。

三、标准中涉及专利或知识产权说明

本标准未涉及专利。

四、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情况

无。

五、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无。

六、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完全一致。

七、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砖瓦行业对轮窑进行热平衡测定的方法标准，建议以行业标

准发布。

八、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九、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轮窑热平衡、热效率测定与计算方法》标准是按照我国的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制订的，特别是适应《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及《中华人民

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并结合我国烧结砖瓦企业轮窑的现状及计量检测水

平进行本标准的制订工作。本标准的制订对促进烧结砖瓦企业对能源的科

学计量工作及合理用能，乃至降低能耗都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对规范

烧结砖瓦企业的能耗、促进资源节约工作都将起到积极的使用。



由于时间紧迫，不足之处敬请指正。

《轮窑热平衡、热效率测定与计算方法》

行业标准制订组

执笔人：吴冰

二○一八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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